
 

 

 

 

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

 

 

关于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

 

 

 

法律意见书 
 

 

 

 
 

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9、11、12 层 

电话：021-20511000  传真：021-20511999 

邮编：200120 



 

1 

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

法律意见书 

 

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司”或“公司”）委托，委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24 年年

度股东大会（下简称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，就贵司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有关

事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股

东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《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

管理办法》和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严格履行

了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

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，核查了本所认为出具该法律意见书所需的相关文件、

资料，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。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

实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鉴此，本所律师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的要求，按照律

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、召开的程序 

1、经核查，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。2025 年 4 月 27 日，公司

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决议召集本次股东大会。 

2、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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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时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了《昆山科森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告》”）。《公

告》包括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、会议地点、会议方式、出席对象、审议事

项及登记方法等内容，《公告》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达 20 日。 

3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本次股东大

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5 月 22 日下午 14:00 在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新星南路 

155 号公司行政楼一楼会议室如期召开。 

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22日

9:15-9:25，9:30-11:30和 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

年 5 月 22 日 9:15-15:00。 

经核查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、有效，本次股东大

会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 

二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

1、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

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供的身份证明、授权委托书及股东

登记相关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为 3 名，持有公司股份 141,298,061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.6259%（已扣除

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总数）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截至 2025 年 5 月 15

日下午交易收市时的股东名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，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持有

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，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。 

2、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 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，在网络投票

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为 574 名，持有公司股份 2,887,574 股，占

公司股份总数的 0.5237%（已扣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总

数）。该等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，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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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。 

综上，参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77 名，持有公

司股份 144,185,635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.1495%（已扣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

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总数）。 

3、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

经本所律师验证，通过现场以及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

司董事、监事及董事会秘书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通过现场以及通讯方

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，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。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

围，并且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《公告》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；本次股东

大会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，也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议案的情形。 

 

四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

按照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采取现场投票

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，公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后，表

决结果如下： 

(一)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 144,185,635 股，同意 143,605,449 股，占有

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5976%；反对 474,786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292%；

弃权 105,4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732%。 

(二)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 144,185,635 股，同意 143,600,349 股，占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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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5940%；反对 479,886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328%；

弃权 105,4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732%。 

(三)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 144,185,635 股，同意 143,603,063 股，占有

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5959%；反对 481,272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337%；

弃权 101,3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704%。 

(四)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 144,185,635 股，同意 143,602,049 股，占有

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5952%；反对 481,186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337%；

弃权 102,4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711%。 

(五)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 144,185,635 股，同意 143,411,223 股，占有

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4629%；反对 667,212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4627%；

弃权 107,20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744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

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）表决结果：同意 2,113,662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

资者所持股份的 73.1858%；反对 667,212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

的 23.1023%；弃权 107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3.7119%。 

本议案系特别决议事项，已经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 

其中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为： 

A 股股东分段情

况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（股） 
比例

（%） 

票数

（股） 

比例

（%）

票数

（股） 

比例

（%） 

持股 5%以上普

通股股东 
139,932,561 100.0000 0 0.0000 0 0.0000 

持股 1%-5%普通

股股东 
0 0.0000 0 0.0000 0 0.0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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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股股东分段情

况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（股） 
比例

（%） 

票数

（股） 

比例

（%）

票数

（股） 

比例

（%） 

持股 1%以下普

通股股东 
3,478,662 81.7917 667,212 15.6877 107,200 2.5206 

其中:市值 50 万

以下普通股股东 
1,650,694 71.9976 534,812 23.3266 107,200 4.6758 

市值 50 万以上

普通股股东 
1,827,968 93.2461 132,400 6.7539 0 0.0000 

(六)审议通过《关于确认 2024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 144,185,635 股，同意 143,369,209 股，占有

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4337%；反对 690,146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4786%；

弃权 126,28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877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

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）表决结果：同意 2,071,648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

资者所持股份的 71.7311%；反对 690,14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

的 23.8964%；弃权 126,28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4.3725%。 

(七)审议通过《关于确认 2024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 144,185,635 股，同意 143,315,609 股，占有

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3965%；反对 684,646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4748%；

弃权 185,38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287%。 

(八)审议通过《关于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 144,185,635 股，同意 143,582,763 股，占有

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5818%；反对 489,392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394%；

弃权 113,48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788%。 

(九)审议通过《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 144,185,635 股，同意 143,520,063 股，占有

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5383%；反对 494,792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431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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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权 170,78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186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

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）表决结果：同意 2,222,502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

资者所持股份的 76.9544%；反对 494,792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

的 17.1322%；弃权 170,78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5.9134%。 

(十)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 144,185,635 股，同意 143,535,663 股，占有

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5492%；反对 480,092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329%；

弃权 169,88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179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

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）表决结果：同意 2,238,102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

资者所持股份的 77.4946%；反对 480,092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

的 16.6232%；弃权 169,88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5.8822%。 

(十一)审议通过《关于追认关联交易暨 2025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有效表决股 4,253,074 股，同意 3,657,888 股，占有效表决

股份总数的 86.0057%；反对 480,006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1.2860%；弃

权 115,18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.7083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

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）表决结果：同意 2,292,888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

资者所持股份的 79.3915%；反对 480,00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

的 16.6202%；弃权 115,18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3.9883%。 

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。 

(十二)审议通过《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 144,185,635 股，同意 143,581,149 股，占有

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5807%；反对 486,206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3372%；

弃权 118,280 股，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821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

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）表决结果：同意 2,283,588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



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律意见书 

7 

资者所持股份的 79.0695%；反对 486,20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

的 16.8349%；弃权 118,28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4.0956%。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

公司股东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

关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 

五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召

集人资格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，均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；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叁份。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
